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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2132）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
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除另
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譽燊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之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根據薪酬委員會的推薦建議，本公司已議決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授出日期」）向72名經選定僱員（「承授人」）授出合共8,560,000

股獎勵股份，惟須待承授人接納並受達至歸屬期及條件所規限。根據股份獎勵計
劃向承授人授出獎勵股份旨在肯定及獎勵承授人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並向承授
人提供額外激勵，使其繼續為本集團的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所授出獎勵股份數
目乃根據承授人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服務年限及資歷釐定。據董事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承授人為董事、本公司最高行
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彼等任何人士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或本公司關連人士。

授予承授人的8,560,000股獎勵股份佔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54%。
8,560,000股獎勵股份的市值為2,105,760港元，乃基於聯交所於授出日期發出的每
日報價單所載每股股份0.246港元的收盤價作出。8,560,000股獎勵股份將由受託人
在聯交所獲得之現有已發行股份達成。由於本公司將不會因授出獎勵股份而發行
新股份，故將不會對本公司現有股東的股權產生任何攤薄影響。受託人將以信託
方式代承授人持有獎勵股份，並於授出獎勵股份時董事會規定的相關歸屬條件達
成後以零代價將該等獎勵股份轉讓予承授人。待歸屬條件達成後，獎勵股份將於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歸屬。概不會發行新股份以
達成該等獎勵且該等獎勵股份的授出及歸屬毋須經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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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七章，股份獎勵計劃不構成購股權計劃，而是本公司的一項酌
情計劃。

承董事會命 

譽燊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徐繼光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繼光先生、徐子揚先生及徐慧揚女士；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殷傑先生、李建基先生及鄺炳文先生。


